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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B8_B8_E8_c46_167667.htm 九月份，各大高校陆

续迎来2006级新生，为了吸引各省市状元级的优秀学生，一

些高校纷纷抛出“绣球”高额奖学金，少则千元，多则达到

万元以上。那么这些奖学金是否需要交纳个税呢？与国家奖

学金有何区别？ 省以下奖学金属于偶然所得根据我国税法规

定，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

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教育方面的奖学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高校为吸引优质生源而给学生的高额奖

学金明显不属于免税范围，个人获奖属于偶然性质的所得，

因此这些奖学金应按照偶然所得税目，依20%的税率缴纳个

人所得税。当然对于学生获奖我国税法还是有一些单项免税

规定，如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

设立的“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学生个人参加由教育部

和李嘉诚基金会主办、中国科协承办的“长江小小科学家”

活动并获得的奖金、学生个人参与“明天小小科学家”活动

获得的奖金等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税法规定，支付奖金的

单位是法定的扣缴义务人，应依法代扣代缴相关个人所得税

。由于代扣代缴要到下月申报期缴纳数据无法统计，但据记

者了解，大多数高校还是能够按照税法规定代扣代缴个税的

，但也不排除少数高校不了解政策规定而漏扣个税。根据税

法规定支付奖金的单位未履行扣缴义务的将受到未扣缴税

款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绣球”奖学金不同于国家奖

学金很明显，高校对于优秀学生的“绣球”奖学金主要是为



了吸引优质生源，这与财政部、教育部下发的国家奖学金完

全不同。根据《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奖学金

的资助对象为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专

科学生。国家奖学金额度为每人每年4000元，每年资助5万名

学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高校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国家助学金以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

生的生活费为目的，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每年按10个月发

放，每年资助约53.3万名学生。”国家奖学金除有规定的金额

标准，还有明确的申请条件和严格的审批程序，因此，各高

校的“绣球”奖学金不同于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纳税的反思

按美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奖学金是不列入所得项目的，

而且，如果一个孩子得了奖学金，他的家庭还能享受一份额

外的税收优惠儿童特别税收优惠。这是在正常的儿童税收抵

免之外的一种特殊的税收优惠。按美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美国家庭每抚养一个儿童，每年可获得500美元以上的税收抵

免，到2010年将增加到每年1000美元。而如果纳税人的孩子

赢得了一定级别的奖学金，并且符合其他条件，就可以在正

常的儿童税收抵免之外申请享受儿童税收优惠，每个孩子最

多可得到500美元的优惠。 实际上，美国一贯注重运用税收优

惠政策促进教育的发展，为了鼓励人们投资教育，美国设有

多种教育基金，这些基金都是免税的。同时，按美国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纳税人接受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而支出的培训

费用、教育进修费用等，可从所得中直接减除，个人或家庭

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可得到税收宽免，另外教育

贷款利息也允许税前扣除。 相对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税收

优惠比较少，而且级别设定较高，一般高校学生很难获得。



对学生在国外获得的奖学金在一些避免重复征税的国际双边

税收协定中可以看到有关规定。如我国与芬兰签定的税收协

定中规定：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仅由于接受教育、培

训或者获取特别的技术经验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

对其从缔约国一方政府或科学、教育或其他免税组织取得的

助学金、奖学金或奖金，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因此，

笔者认为对于学生个人凡从学校取得的奖学金应该免纳个税

，而对于从企业、部门等校外取得的奖金应该纳税。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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